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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開學務委員會議標準作業流程

(SOP-SA-01-01)

一、目的 

為使學務委員之召開制度化，以提昇行政效率。 

二、依據 

依據大學法第十六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條之規定訂定之。 

三、範圍 

本會以教務長、總務長、學生事務長、國際事務處處長、副學務長為當然委員並由校長選

聘教授七至九人及學生代表五人共同組成之，由學生事務長任召集人 

四、定義 

    無 

五、作業流程說明 

（一）會議前

1.彙整各委員上課時間表，確認開會時間：於每學期開會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

臨時會議

2.開會地點：行政大樓會議室

3.製發開會通知單及議程

(1)出席人員：學務委員

(2)列席人員：必要時得出席人員

4.準備會議資料、製作會議簽到單

5.佈置會場

（二）會議中

記錄委員會交辦事項及各項提案決議 

（三）會議後

1.製作會議紀錄

（1）請召集人確認會議紀錄內容

（2）會議紀錄簽核

2.會議紀錄發送至各委員及相關單位參考

3.書面紀錄歸檔



1.於每學期開會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

臨時會議

2.依行政程序簽請學務長核示

3.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示

4.於開會前一週將開會通知單以書面

資料通知與會委員

5.以 e-mail方式將開會通知單傳與各

組承辦人員準備工作報告及提案，

並於二日前彙整各單位工作報告資

料

6.於會議場地佈置茶水及會議相關資

料之分發

7.會議紀錄

8.紀錄應簽核並於下次會議資料中附

上討論提案決議

彙整各組提案資料 

調查委員開會時間

簽請召開學務委員會議

彙整各組提案資料送交與會

人員

發開會通知單

學務長批示 

召開會議

校長批示

製作會議紀錄

簽陳會議紀錄

公告會議紀錄

結束

否

退原單位

退原單位

否

承辦人

承辦人

承辦人

承辦人

承辦人

承辦人

承辦人

承辦人

承辦人

承辦人

承辦人

作業流程權責單位或人員 相關表單或注意事項

召開學務委員會議標準作業流程圖 


